
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遠 距 教 學 課 程 實 施 

標 準 作 業 流 程 

所屬單位：教學發展中心數位教學組 

法令依據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

參考表件：數位教學組相關法規與表件(教學發展中心→法令規章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告遠距教學課程申請 

通過 

未
通
過 

審核通過課程簽請校長核定後通知教師 

  

 

教師填具相關表件提出申請 
（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表、遠距教學課程計畫
書、至少 1 週自錄課程影片及相關課程資料等） 

教師於數位學習平台上 

放置申請教材供委員線上審查 

  
開課單位 

課程委員會審核 

  
數位學習推動 

委員會審核 

 校課程委員會議審核 

 教務會議審核 

通過 

通過 

通過 

教師開始授課 

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「遠距教學課程

成果報告書」至教學發展中心備查 

 

通過 

  
一級教學單位 

課程委員會審核 

通過 


